
 

 

科技產業園區私有廠房與有關建築物輔導使用及
強制拍賣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第一條  本辦法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條第十項

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以科技產業園

區(以下簡稱園區)內私有廠房及有關

建築物，有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二

款或第六款規定之情形者為限。 

前項規定，於本辦法施行前依本條

例第十條第二項或第三十八條遷出園

區事業之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亦適

用之。 

一、第一項明定本辦法適用範圍，係以園

區內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有本條例

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或第六款規定

之情形者為限。 

二、第二項明定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廠商

已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二項或第三十八

條勒令限期遷出園區者，亦有適用。 

第二章 科技產業園區私有廠房及有關建

築物強制拍賣審查小組之組成及任務 

章名。 

第三條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以下

簡稱管理處）為審查依本條例第二十條

規定之強制拍賣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

相關事項，得成立科技產業園區私有廠

房及有關建築物強制拍賣審查小組（以

下簡稱審查小組）。 

前項審查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五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管理處副處

長擔任，其餘委員，由管理處相關業務

主管、園區當地直轄市、縣（市）有關

機關代表、同業公會或廠商協進會等廠

商代表及專家、學者擔任。 

審查小組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

之委員出席，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作成決議。 

前項會議，專家、學者委員應親自

出席，不得代理。 

一、為完善園區閒置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

物強化使用之執行及輔導機制，第一

項明定管理處得成立審查小組，協助

管理處審查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使

用情形不當公告、使用情形不當之私

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改善計畫、罰

鍰、公開強制拍賣及其他相關事項。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審查小組成員、

出席及決議之門檻。 

三、由於專家、學者委員須出席會議提供

其專業意見，爰第四項明定專家、學

者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第四條 審查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審查依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之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使用情

形不當公告(以下簡稱使用情形不

當公告)及通知之內容。 

二、審查建物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二十

條第三項規定提出之不可歸責事

審查小組之任務。 



 

 

由或正當理由及其申請扣除或延

展之期間。 

三、審查建物所有權人依第十三條規定

提出之完成改善事由。 

四、審查依本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

之處罰鍰事項。 

五、審查建物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二十

條第四項規定提出之改善計畫。 

六、審查依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五項規定

之使用情形不當之私有廠房及有

關建築物公開強制拍賣事項。 

七、其他有關事項。 

第三章 公告及通知事項 章名。 

第五條 管理處辦理使用情形不當公告及

通知前，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

建物所有權人於所定期限內陳述意見： 

一、建物所有權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

營業所。 

二、認定使用情形不當之事由及其法規

依據。 

三、建物所有權人得提出陳述書。 

四、提出陳述書之期限及不提出之效

果。 

五、其他必要事項。 

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本條例第十

九條第二項第二款使用情形不當之私有廠

房及有關建築物，應於辦理強制拍賣時，

公告及通知建物所有權人於二年期限內改

善不當使用情形，惟為使建物所有權人有

事先陳述意見之機會，爰明定管理處依本

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辦理使用情形不當公

告及通知前， 應以書面通知建物所有權人

於所定期限內陳述意見。 

第六條 管理處應將使用情形不當公告揭

示於公布欄、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周

知，並以書面通知建物所有權人應自公

告之日起二年內改善不當使用情形。 

      前項公告之期間為三十日。 

使用情形不當公告之期間及方式。 

第七條 管理處所為之使用情形不當公告

及通知，應載明下列事項，並經審查小

組決議後為之： 

一、日期及文號。 

二、建物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 

三、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座落之園

區。 

四、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之建物標

示。 

五、經認定使用情形不當之事由。 

六、建物所有權人應自公告之日起二年

內改善不當使用情形。 

七、使用情形不當之私有廠房及有關建

築物依本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裁處

罰鍰及強制拍賣之意旨。 

一、明定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辦理使用

情形不當公告及通知應載明事項。 

二、考量實務上有不當使用情形之建物，

包括有尚未完工或未辦理保存登記

者，故以建物之標示作為特定該建物

之方法。爰於第四款明定公告應列明

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之具體標示，

以杜爭議。 

三、至於依本條例第十條及第三十八條規

定應遷出園區者，因非屬本條例第十

九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辦理

強制拍賣前，無須依本條例第二十條

第二項規定公告及通知建物所有權

人，併予敘明。 



 

 

八、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

其受理機關。 

  九、其他必要事項。 

第四章 正當理由、不可歸責事由扣除期

間及請求延展期間之事由 

章名。 

第八條 建物所有權人於使用情形不當公

告之日起二年內，有下列各款不可歸責

事由或正當理由之一者，得向管理處申

請扣除或延展期間： 

一、發生天災、動亂、重大事變、交通

道路航道中斷、人為抗爭、重大疫

情或污染等不可抗力情形。 

二、非屬建物所有權人可預期之政府機

關要求應備之事項。 

三、其他不可歸責於建物所有權人之情

形或具有其他正當理由。 

    建物所有權人於核准之扣除或延

展期間內，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亦

同。 

一、第一項明定二年改善期間內，建物所

有權人得向管理處申請扣除或延展期

間之不可歸責事由或正當理由。 

二、第二項明定建物所有權人於核准之扣

除或延展期間內，有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者，亦得申請期間之扣除或延展。 

第九條 建物所有權人依前條規定提出申

請時，應檢具下列申請文件： 

一、改善情形進度說明文件。 

二、扣除或延展期間之事由、計算與說

明及其佐證文件。 

三、其他相關文件。 

前項申請文件，由管理處書面審

查，其內容有缺漏者，管理處得命其限

期補正。 

建物所有權人未於前項規定期限

內補正者，管理處得逕行駁回其申請。 

明定建物所有權人提出扣除或延展期間申

請時，應檢附之申請文件，及內容有缺漏

或未於期限內補正之效果。 

第十條 管理處受理扣除或延展期間之申

請案經書面審查無誤後，應召開審查小

組會議審議，並得通知建物所有權人到

場說明。 

明定建物所有權人提出扣除或延展期間之

申請文件，經管理處書面審查無誤後，應

召開審查小組會議審議，並得通知建物所

有權人到場說明。 

第十一條 建物所有權人提出扣除或延展

期間之申請，經審查小組會議決議，管

理處得核准建物所有權人扣除或延展改

善期間。 

明定管理處就建物所有權人提出之扣除或

延展期間之申請，應依審查小組之決議，

對建物所有權人之申請作成准駁，以及經

准許者，核准其扣除或延展改善期間之決

定。 

第五章 囑託登記事項 章名。 

第十二條 經公告使用情形不當之私有廠

房及有關建築物，管理處應編造清冊，

於公告時檢具公告日期、文號、事由、

改善期限及逾期未改善之法律效果等資

一、明定依本辦法公告之使用情形不當之

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管理處應編

造清冊，於公告時將公告日期、文號、

事由、改善期限及逾期未改善之法律



 

 

料，囑託建物所在地地政機關依相關規

定程序，登錄於地政機關之土地參考資

訊檔。 

效果等資料，囑託地政機關依相關規

定程序登錄於地政機關之土地參考資

訊檔。 

二、前述土地參考資訊檔登錄內容如下：

「依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年○月○日

○字○號，公告為限期改善不當使用

情形之建物，應自公告之日起二年內

完成改善，二年期間不因建物所有權

移轉而中斷，效力仍及於繼受人；建

物所有權人自限期改善公告之日起二

年或管理處核准扣除或延展之期限屆

滿，未完成改善者，管理處得處以建

物所有權人該建物所在園區土地當期

公告現值總額百分之十以下之罰鍰，

並得通知建物所有權人於一個月內提

出改善計畫。未遵期提出改善計畫或

屆期未與管理處完成協商者，管理處

得作成書面處分並載明該建物依查估

市價審定之合理價格後，予以公開強

制拍賣。」另辦理建物所有權異動登

記時，亦應轉載此註記事項。 

第十三條 經公告使用情形不當之私有廠

房及有關建築物，建物所有權人得檢具

證明文件，向管理處敘明已於期限內完

成改善之事由，申請更新土地參考資訊

檔登錄事項。 

明定經公告使用情形不當之私有廠房及有

關建築物，建物所有權人得提出證明文件

向管理處敘明已完成改善，並申請更新土

地參考資訊檔登錄事項。 

第十四條 管理處接獲前條文件後，應召

開審查小組審議，並得通知建物所有權

人到場說明。 

經審查小組決議建物所有權人完

成改善者，管理處應檢具使用情形不當

之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清冊之更新

資料，囑託建物所在地地政機關辦理土

地參考資訊檔更新異動。 

一、第一項明定審查小組審議建物所有權

人完成改善之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經審查小組決議建物所有

權人完成改善後，管理處應檢送更新

後使用情形不當之私有廠房及有關建

築物清冊之更新資料予地政機關辦理

土地參考資訊檔異動。 

第六章 輔導改善及協商 章名。 

第十五條 建物所有權人自使用情形不當

公告之日起二年或管理處核准扣除或延

展之期限屆滿，仍未完成改善者，管理

處得經審查小組決議，依本條例第二十

條第四項規定處建物所有權人該建物所

在土地當期公告現值總額百分之十以下

之罰鍰，並得通知建物所有權人於一個

月內提出改善計畫。 

      前項改善計畫內容應載明下列事

一、第一項重申本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規

定，建物所有權人自使用情形不當公

告之日起二年或管理處核准扣除或延

展之期限屆滿，仍未完成改善者，得

處建物所有權人該建物所在土地當期

公告現值總額百分之十以下之罰鍰，

並得通知建物所有權人於一個月內提

出改善計畫。另罰鍰應經審查小組決

議後辦理，併予敘明。 



 

 

項： 

一、具體改善措施。 

二、辦理改善所需資金來源及運用方

式。 

三、執行時程。 

四、可能遭遇問題及因應作法。 

五、其他有關事項。 

二、第二項明定改善計畫應載明事項。 

第十六條 管理處於接獲前條改善計畫

後，應召開審查小組會議審議，並得通

知建物所有權人到場說明。 

明定管理處於接獲改善計畫後，應召開審

查小組會議審查之程序。 

第十七條 建物所有權人提出之改善計

畫，經審查小組審議通過並經管理處核

定後，管理處得與建物所有權人就核定

之改善計畫內容作成協商紀錄。 

前項協商紀錄，得以行政契約、協

議、切結書或其他方式為之。 

建物所有權人自作成協商紀錄翌

日起，應依核定改善計畫內容及期限完

成改善，並按季作成執行進度表送管理

處，管理處得隨時輔導或進行查核。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管理處與建物所

有權人完成協商之程序及方式。 

二、第三項明定建物所有權人與管理處完

成協商者，應配合執行控管事項。改

善計畫執行進度表之編製，應自作成

協商紀錄翌日起至完成改善日止。為

促進使用情形不當私有廠房及有關

建築物之使用成效，管理處除隨時輔

導外，並得就個案改善情形進行查

核。 

第十八條 建物所有權人未依核定改善計

畫內容及期限完成改善，除協商紀錄另

有約定外，視為屆期未完成改善或未與

管理處完成協商。 

明定建物所有權人未依核准改善計畫內

容及期限完成改善，視為屆期未與管理處

完成協商。但協商紀錄另有約定者，從其

約定辦理。 

第十九條 建物所有權人依核定改善計畫

完成改善者，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規

定辦理。 

明定建物所有權人依改善計畫完成改善

時，後續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七章 強制拍賣之價格審定與應買人之

資格及應遵守取得建物之使用條件 

章名。 

第二十條 依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五項規定

應予公開強制拍賣之私有廠房及有關建

築物，其合理價格及其他事項，由管理

處成立之價格評議小組審定。 

前項為辦理查估市價所支出之費

用，由建物所有權人負擔，該費用應自

強制拍賣之拍定價額中優先償還予管

理處。 

一、為審定依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五項應予

公開強制拍賣之私有廠房及有關建

築物查估市價之合理價格，爰於第一

項明定由管理處成立之價格評議小

組辦理。 

二、第二項明定建物所有權人應負擔管理

處為辦理查估市價所支出之費用，管

理處預支費用，具有受償之優先權。 

第二十一條 建物所有權人未遵期提出改

善計畫、屆期未與管理處完成協商或有

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第六款規定之情

形者，由管理處以書面作成強制拍賣處

分，處分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建物所有權人。 

二、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之建物標

明定管理處辦理強制拍賣，並應以書面作

成處分及處分應記載事項。 



 

 

示。 

三、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強制拍賣之

事由。 

四、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依前條第一

項審定之價格。 

五、管理處為辦理查估市價所支出之費

用。 

六、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

其受理機關。 

七、其他有關事項。 

第二十二條 管理處於囑託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執行

強制拍賣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囑託文書。 

二、強制拍賣書面處分及送達證明文

件。 

三、不動產登記謄本。 

四、其他相關文件。 

前項囑託文書應載明建物所有權

人姓名、住居所，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

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

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

名、住居所。 

明定管理處囑託分署執行強制拍賣之囑託

文件及應載明事項。 

第二十三條 強制拍賣之私有廠房及有關

建築物投標人，應於投標時具有經核准

設立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資格。 

明定強制拍賣之投標人資格，應為本條例

第四條第二項所稱在區內營業之事業。 

第二十四條 拍定人經強制拍賣取得私有

廠房及有關建築物之所有權者，應依科

技產業園區相關法令規定使用。 

拍定人自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

起五年內不得移轉建物所有權。但符合

有關規定得於期限內移轉建物所有權

者，不在此限。 

一、明定強制拍賣之拍定人取得所有權後

應遵守之事項。 

二、第一項所指相關法令規定，為科技產

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科技產業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及加工出口

區管理處及分處業務管理規則。 

第二十五條 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強制

拍賣，應以第二十條第一項價格評議小

組審定之價格為拍賣最低價額。 

明定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強制拍賣應以

第二十條第一項價格評議小組所審定之價

格為拍賣最低價額。 

第二十六條 強制拍賣私有廠房及有關建

築物之拍賣公告，應載明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投標人資格及投標人取得建

物應遵守之事項。 

一、明定投標人資格及投標人取得建物應

遵守之事項應載明於拍賣公告。 

二、應載明之事項如下： 

(一)移轉資格限制及法令依據：依科技產

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園區內私有土地或建築物之轉

讓對象，以在區內營業之事業為限。」

故投標人之資格應以管理處或分處核



 

 

准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為限，請投標

人取得核准之投資文件（含增資或擴

廠；且該文件所載標購建物必須與法

拍標的物相同者，方符合資格）後再

參加投標。 

(二)依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拍定人於完成建物過

戶後，應向管理處或分處訂定租賃契

約與依規定繳納土地租金及公共設施

建設費等，租期原則十年。 

(三)本件建物坐落之基地為國有，不在拍

賣範圍內，請投標人注意。 

第二十七條 強制拍賣私有廠房及有關建

築物之拍賣投標無效、應買人所出之最

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或不符合其他拍

賣條件者，不得拍定，分署應終止執行，

並將執行案件連同卷宗函送管理處。 

明定強制拍賣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時，

不得拍定及應終止執行之情形。 

第二十八條 管理處於囑託分署重行拍賣

前，得重行審定私有廠房及有關建築物

合理價格，並應另行以書面作成強制拍

賣處分。 

前項重行拍賣之查估市價審定方

法、程序及應遵行事項、囑託強制拍賣

之程序等，準用本章之規定。 

管理處依第一項規定重行審定之

價格不受強制執行法第八十條之一第

一項無益執行之禁止及同法第一百十

三條準用第五十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

項無益查封之禁止之限制。 

明定管理處囑託分署重行拍賣之作業。 

第八章 附則 章名。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